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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元红包“套来”20 万扶贫款 

重庆南川查处一起骗取扶贫资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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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川区农委扶贫开发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于泽等 5 人，在扶贫项目验收中

收受红包，致使不合格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记过等处分……”

近日，重庆市南川区纪委监委通报的一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引

发广泛关注。 

  脱贫攻坚是当前重点工作之一，关系到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南川区纪委监

委在调查此案时发现，该扶贫项目基本上就是个“空架子”，不仅验收人员在验

收时收受红包，项目本身在申报时就存在不少问题…… 

  

  主动“抢项目”，落实“拖进度” 

  “现在申请扶贫项目可以争取资金，咱们要不要搞个项目，先把资金‘抢过

来’。”2015 年 7 月的一天，南川区古花镇天水村石院墙专业合作社干部聚在

一起，商量以栽植象牙桃的名义争取扶贫项目。 

  经打听，镇里为推进扶贫工作，专门成立了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脱

贫攻坚办公室。合作社干部主动与镇脱贫攻坚办公室对接，上报项目申报材料及

实施方案。 



  9 月初，南川区下发通知，通过了石院墙专业合作社的象牙桃扶贫项目。项

目要求栽植象牙桃 300 亩，每亩栽植桃苗 50 株，共计栽植 1.5 万株，预计总投

资 32.8 万元，其中上级补助资金 20 万元，自筹 12.8 万元。 

  经安排，该项目由兼任天水村第一书记的时任区农委政策法规科科长杨军等

4 人共同组织实施。 

  随后，合作社动员农户参与，引进优质象牙桃种苗，组织开荒、除草、施肥、

定植…… 

  开始大家干劲十足，后来有人犯了嘀咕：“现在项目都申请下来了，只要到

时能‘应付’验收，就可以拿到补助款了，没必要这么认真。”项目进度因此也

就慢了下来。 

  2016 年，南川区扶贫办下发《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及配套产业项目集中验收

的通知》，安排区农委扶贫开发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于泽任组长，带领验收组一

行 5 人，到古花镇验收象牙桃扶贫项目。 

  在实地察看石院墙专业合作社负责的项目之后，王于泽直接指出：“面积不

足，种植数量不够。”随后下达整改通知，要求整改合格后再验收。 

  石院墙专业合作社干部表面“痛定思痛”，表态一定抓紧整改，但后来只是

简单地补种了一些苗子。由于疏于管理，象牙桃项目出现偷苗、死苗现象，栽种

面积不增反降。 

  

  打起“歪主意”，验收“走过场” 

  眼见再次验收的时间将近，又有人出了“歪主意”——编造假资料。合作

社干部一拍即合，做起了“纸面文章”，很快拿出了“整改到位”的材料。 



  搞定了材料，还要搞定验收人员。经过商量，合作社推选杨军出面“攻关”，

打电话邀请验收。 

  随后，王于泽等 5 人再次来到天水村开展验收。 

  验收过程中，杨军避开外人视线，从包里拿出一个装有 500 元现金的信封，

递给王于泽。王于泽推辞了一番便收下了。接着，杨军采取同样伎俩对其他 4

名验收人员进行“攻关”，送给每人 500 元红包。验收人员有的认为只有“你

知我知”，收点小钱没关系；有的看见其他人收下了，担心不收会被贴上“不合

群”的标签，也纷纷收下。 

  在随后的验收中，验收人员只是“走马观花”，随意翻阅了部分资料，听取

了汇报，便将“缺斤少两”的项目签署为合格，致使该合作社顺利拿到 20 万元

补助资金。 

  用 2500 元红包“换来”20 万元扶贫资金，石院墙专业合作社的干部着实

高兴了一阵。 

  

  审计露马脚，问责追到底 

  然而喜悦没持续几天，合作社干部又发愁了——南川区组织对扶贫项目开

展审计抽查，天水村象牙桃项目被抽中。 

  与他们同样紧张的，还有前期负责验收的王于泽等人。他们私底下一直关注

审计动向，得知“审计发现该项目投资金额与实施面积严重不符”的消息，王于

泽赶紧安排人员到古花镇，将全部 2500 元红包退还给杨军。 

  “纸终究包不住火。”南川区纪委监委根据审计移交的问题线索，与相关部

门一道联合展开调查。很快发现，石院墙专业合作社象牙桃扶贫项目实际种植面



积 100 亩，桃苗约 6000 株，实际支出种苗款、嫁接费用等合计 12 万元。合作

社编造虚假项目验收材料套取扶贫资金 20 万元。 

  因查处及时，20 万元补助资金很快被追回，并由古花镇组成专门小组开展

补植整改工作，确保整改到位。 

  在追回款项的同时，南川区及时开展追责行动。杨军等 4 人因造假骗取扶贫

补助资金，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等处分。王于泽等 5 名验收人员在验收过程中收受

红包，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记过等处分。 

  调查没有就此停止。古花镇扶贫办主任王羡芳、副主任庞强，因“重工作安

排，轻跟踪督促”、履行领导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作为分管领导的南

川区农委副主任兼区扶贫办副主任秦华“重业务工作，轻廉政教育”，未定期对

分管科室人员开展提醒谈话等教育，履行领导责任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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